
第 4392號公告 地政總署

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

(根據第 4條發出的公告 )

收回土地以便進行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 
於東涌第 84區興建河畔公園第二期

致下文詳述並在第 ISM3295b號收地圖則上以橙色標示，位於新界的各塊或各幅土地的業主，
以及就該等土地擁有權益、權利或地役權的每名人士。該等土地稱為：

東涌丈量約份第 1約地段第 1014號 (部分 )、第 1015號、第 1016號餘段、第 1017號、第
1018號、第 1019號、第 1020號、第 1021號、第 1022號、第 1023號、第 1024號、第
1028號 (部分 )、第 1029號 (部分 )、第 1031號、第 1032號 (部分 )、第 1033號、第 1034
號、第 1035號、第 1036號、第 1037號、第 1038號、第 1039號、第 1040號、第 1041號、
第1042號、第1043號、第1044號、第1045號、第1046號、第1047號、第1049號 (部分 )、
第1066號、第1067號、第1068號 (部分 )、第1069號、第1070號、第1071號、第1072號、
第 1073號、第 1074號、第 1075號、第 1076號、第 1077號、第 1078號、第 1079號、第
1080號、第 1081號餘段、第 1082號餘段、第 1085號餘段、第 1086號、第 1087號、第
1088號餘段、第 1107號餘段、第 1108號餘段、第 1109號餘段、第 2630號餘段、第 2632
號餘段、第 2633號餘段、第 2634號餘段、第 2635號餘段、第 2636號、第 2637號、第
2638號餘段、第 2649號餘段、第 2650號餘段、第 2651號、第 2652號、第 2654號餘段、
第 2662號、第 2663號、第 2664號、第 2665號和第 2666號；以及

 東涌丈量約份第 2約地段第 122號 (部分 )和第 133號。

 現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決定，須收回上述土地作公共用途。本人並已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所授予的權力，發出命令，在本公告張貼於上述土地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屆滿時，
上述土地須予收回，並歸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

 本公告已於 2024年 7月 25日張貼於上述土地。在通知期屆滿時，即 2024年 10月 25日午夜，
上述土地須予收回，並歸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土地歸還日期為 2024年 10月 26日。

 公眾人士可在本公告刊登《憲報》之後，於地政總署網頁 (https://www.landsd.gov.hk/tc/
resources/gov-notices/acq.html)政府公告一欄內，瀏覽本公告及上述收地圖則的電子版本。下
列辦事處亦備有本公告的副本及上述收地圖則，公眾人士可於辦事處下述一般開放時間內免費
查閱：

辦事處地址
開放時間 

(公眾假期除外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地下
中西區民政諮詢中心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時至晚上 7時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 20樓
離島民政事務處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45分至下午 6時



辦事處地址
開放時間 

(公眾假期除外 )

大嶼山東涌美東街 6號
東涌郵政局大廈 1樓
離島民政諮詢中心 (東涌 )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時至晚上 7時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
海港政府大樓 19樓
離島地政處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30分

以及
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

2024年 7月 25日 地政總署副署長 (專業事務 )趙莉莉


